上海杉达学院关于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重点课程建设的实施办法

2005年5月23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5]第002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按照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关于“推进教育创新，深化教学改革，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要求，提高我校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学校决定启动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重点课程建设工作（以下简称重点课程建设），具体事宜如下：

一、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的确定

课程建设是我校在目前阶段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将有计划的开展校重点课程建设。作为学校第一批启动的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希望各院（系）按每个专业在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中选定1门（公共教育学院根据实际情况选报），在每年6月底之前报到学校教务处，待学校审批后正式确定为校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二、重点课程建设内容

1、确定主讲教师并建立师资梯队。重点课程一般应由高级职称教师担任主讲，要通过重点课程建设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

2、根据教学计划确定的课程教学目标，编写新一轮的教学大纲。重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处理好单门课程建设与系列课程改革的关系；教学内容要先进，要能够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

3、精选教材，并在条件成熟时编写有新意的高质量教材。主讲教师可以选用国家级优秀教材和国外高水平原版教材，也可以有计划地编写教材。鼓励建设一体化设计、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立体化教材。

4、切实开展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努力形成有推广价值的经验与教学成果。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积极整合优秀教改成果，体现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5、确立教学研究课题，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撰写并发表有水平的教研论文。

6、建立试题库，目标要求内容互不交叉的试卷不少于10套。

7、建立完整的课程教学档案，即教学进度表、考试样卷、成绩单、试题质量分析表。

三、经费资助

经学校审批确定的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学校即对每一项目给予5000元人民币的经费资助。用于教学大纲研讨编写、试卷命题、课题调研、差旅等相关费用。教材建设另立项目予以支持。

四、组织管理

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表在校园网教务栏内下载，项目一旦确定，学校决定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第一批校重点课程的建设。为此，校、院（系）和各项目负责人应共同努力，各尽其责。

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应认真按照上述第二条重点课程建设内容的要求，高质量地完成该项目。

各院（系）要对本院（系）所属的建设项目多加关心支持，要了解项目进展情况，要督促项目保证质量要求，发现问题应及时向教务处报告。

学校由教务处统一管理这项工作。加强与各院（系）的联系，及时掌握各项目的进展情况，开展阶段性检查，并组织最后的验收。

学校将在重点课程建设项目验收通过的基础上，评选校级精品课程，并予以进一步的建设及奖励，在上海市教委组织评选上海市精品课程时予以优先推荐申报。
